[bookmark: _GoBack]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支援教師培育計畫
111年8月23日北市教特字第11130757261號頒
1、 依據：臺北市特殊教育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支援團隊工作計畫。
2、 目標：培育具有處理特教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能力的支援教師，以因應特教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支援團隊之工作。
3、 	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2、 承辦單位：臺北市芳和實驗中學東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3、 協辦單位：臺北市各公立高中、國中、國小。
4、 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支援教師培育委員會（以下簡稱培委會）
1、 由東區特教資源中心主任遴選專業支援教師及外聘委員組成。
2、 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支援教師培育報名及受訓期間，由培委會負責審議與評核相關事宜。
5、 培育對象：臺北市公立高中、國中、國小現任正式特教教師。
6、 報名資格
1、 具備工作熱忱，對於處理特教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有意願、能參與團隊工作之現任合格特教教師。
2、 相關訓練背景與資歷（至少須符合下列「訓練背景」或「相關資歷」條件之一，並須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1) 訓練背景
1. 曾接受本市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支援團隊培育
2. 特教、心理或輔導碩士畢業
3. 於教師證取得加註「情緒行為」或相關次專長
4. 曾接受國教署情支初階種子教師以上培訓合格
5. 曾修習相關學分或研習：
如，「正向行為支持」或「應用行為分析」學分或「行為功能介入方案進階研習」
(2) 相關資歷
1. 曾任各縣市專支或情支團隊教師
2. 其他情緒行為輔導資歷：
如，進行特教學生情緒行為處遇為主題的行動研究或發表等
3. 督導或專業支援教師推薦
4. 本市心評進階教師
3、 具備5年以上特教實務經驗者優先。（就讀特教研究所期間可併入年資計算，最多折抵2年）。
7、 報名方式
1、 填具報名表（如附件一）並檢附下列相關資料，以聯絡箱送至臺北市芳和實驗中學東區特教資源中心（聯絡箱號碼：173）。
(1) 服務年資證明。
(2) 相關訓練背景及資歷證明。
(3) 自傳（A4兩頁以內，參考附件二）。
(4) 以下資料視實際狀況提供，無則免附：
1. 相關學分及研習時數證明。
2. 心評進階教師證明文件。
3. 其他，如：行為功能介入計畫或行為輔導實例、獲獎行動研究報告、學位論文摘要、已於國內外發表之學術文章或推薦信…等。
2、 若有任何問題，請逕洽東區特教資源中心研究推廣組組長 彭懷萱老師，聯絡電話：02-27320800#702。
3、 預計培育人數：視團隊人力需求逐年訂定之。 
8、 培育資格審查
1、 初審：報名相關書面資料審查。
2、 複審：面試。
9、 培育模式：分為見習及實作兩個階段。
1、 見習階段：期限以一學期為原則，得依培育狀況彈性調整。
(1) 對象：經培育報名資格審查通過者。
(2) 差假：見習階段由受培育教師原服務學校，給予每週兩個半天（合計8小時）之公假派代時數，參與培育。
(3) 方式
1. 跟隨一位由培委會擇定之專業支援教師參與個案處理工作。
2. 依專業督導指定閱讀正向行為支持及應用行為分析的相關書籍文獻。
(4) 評量
1. 綜合理論基礎紙筆評量、見習觀察、心得省思報告、實作評量等方式進行之。
2. 公假見習期間受培育教師須參與「個案處理」，執行前述任務之時數，應佔總培育時數二分之一以上。（例：培育18週，總培育時數為8小時*18週=144小時，則參與個案處理、討論及相關小組督導會議，且在指導下參與個案工作，應達72小時以上）
2、 實作階段：期限為一學期至一學年，得依培育狀況彈性調整。
(1) 對象：通過見習階段評量者。
(2) 差勤：實作階段以全職借調一年方式進行，借調期間相關差勤由東區特教資源中心督管。
(3) 方式：
1. 在培委會擇定之專業支援教師指導下，進行至少一名個案實作並完成下列各項工作：
(1) 實施行為功能評量
(2) 完成相關報告、計畫及記錄
(3) 執行行為介入策略
(4) 參加個案相關會議
2. 執行專業支援團隊初級、次級預防及相關工作
3. 參與個案督導會議
(4) 評量：綜合實作評量、實作觀察、心得省思報告等方式進行之。
10、 培訓流程：請見附件三特殊教育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支援教師培育流程。
11、 考核：由培委會分別依見習與實作階段之評量結果進行綜合考核。
1、 見習階段：專業知能、	出席及作業繳交、	遵守團隊守則	、團隊合作精神	、特質與工作之適配性。
2、 實作階段：實際進行個案工作的能力、自我覺察及助人的能力。
12、 遴用及服務
1、 培育期滿經考核通過者，由教育局核發證書。
2、 由教育局依相關行政程序遴選培育合格之教師，擔任本市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支援教師。
3、 培育考核通過且經遴選受聘為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支援教師者，需參與本市特教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支援團隊工作至少達到2年（不含因故留職停薪期間）。
13、 附則
1、 擔任專業支援教師服務優良者由本局從優敘獎，滿2年以上者得發給服務證明。
2、 培育完成且受聘借調為專業支援教師後，將從優計算原學校之相應人力支援點數。
3、 下列狀況適用本計畫進行回訓，具體方式及期程由專業督導評估後安排：
(1) 培育合格後，在一年內未能立即受聘為專業支援教師者。
(2) 曾擔任專業支援教師，但中斷2年以上者。
14、 經費：由教育局及臺北市芳和實驗中學東區特教資源中心相關經費支應。
15、 本計畫經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臺北市特殊教育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支援教師培育報名表
	姓  名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年齡
	       歲
	

	通訊處
	
	e-mail
	
	

	聯絡電話
	（H）              （O）              手機：
	

	現職服務學校
	
	職稱
	
	

	最高學歷
	大學：                      大學                     系畢業
	

	
	研究所：                    大學                     所畢業
	

	教學經歷
	擔任特教教師（就讀特教研究所期間可併入年資計算，最多折抵2年）：
  □特教班          年
  □資源班          年  
  □其他                                                         
擔任         科普通班教師         年
	

	訓練背景（可複選）
	· 曾接受本市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支援團隊培育
· 特教、心理或輔導碩士畢業
· 於教師證取得加註「情緒行為」或相關次專長
· 曾接受國教署情支初階種子教師以上培訓合格
· 曾修習相關學分或研習：
如，「正向行為支持」或「應用行為分析」學分或「行為功能介入方案進階研習」
	資歷
（可複選）
	· 曾任各縣市專支或情支團隊教師
· 其他情緒行為輔導資歷：
如，進行特教學生情緒行為處遇為主題的行動研究或發表等
· 督導或專業支援教師推薦
· 本市心評進階教師
	

	□我已知悉若培育考核通過且經遴聘為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支援教師者，需參與本市特教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支援團隊工作至少二年（不含因故留職停薪期間）。
本人親簽：

	

	特教組長
	單位主管
	人事主任
	校長
	

	
	
	
	
	


附註1.有關資歷及學分證明文件影本於後附上。
附註2.請將報名表以聯絡箱遞送至芳和實驗中學東區特教資源中心研究推廣組組長。
附件二
	自     傳

	



附件三：特殊教育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支援教師培育流程[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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